







高司发〔2023〕3号

关于印发《高阳县司法局2023年度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的
通知

各相关股室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2023年高阳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等相关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做好我单位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，现印发《高阳县司法局2023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件：高阳县司法局2023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阳县司法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2月12日
高阳县司法局2023年度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、市政府关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部署要求，助力“放管服”改革和营商环境优化，深入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按照高双随机〔2023〕4号要求，结合我局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1、 工作目标
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,健全监管机制，深入推进我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的全面展开。以规范化建设为基础，加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业务培训和舆论宣传力度，不断提高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规范化水平，确保监管执法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
二、主要工作任务
（一）动态调整“一单两库一指引”。动态调整本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、检查对象名录库、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和随机抽查工作指引，确保本部门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“应纳尽纳”。
（二）持续推进内部联合抽查。内部联合抽查企业占比不低于3%。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。
（三）着力提升监管效能。深入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差异化随机抽查，实现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结合常态化、全覆盖，强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与重点领域监管的深度融合，对重点检查事项、重要监管领域及高风险主体要通过加大比例和频次等监管措施，守住安全底线。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，加大对抽查检查结果的统计分析，运用基于信用风险指数变化的预警功能，积极探索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与智慧监管的结合。
（四）规范随机抽查工作程序。协调监督股负责总牵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组织、指导、协调相关工作落实，严格按照部门年度随机抽查计划开展抽查，科学、严谨制定每期随机抽查实施方案，并负责组织落实双随机实地抽查及档案资料保存工作。局各相关业务股室为分牵头开展双随机抽查工作，及时将结果反馈至协调监督股。
三、工作要求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完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，细化工作目标和推进举措，加强部门工作协调配合，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落实，确保全年各项抽查工作任务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。
(二)增强责任意识。各相关股室要切实提高认识、增强使命感。严格按照确定的抽查事项、检查流程和相关要求开展抽查检查，坚决杜绝抽查检查不到位、走形式、随意录入结果等现象。各部门之间要加强联络沟通，主动配合，密切协作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(三)加强情况反馈。抽查人员要及时梳理在检查中遇到的问题，随时反馈、及时进行沟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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